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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合同(模具)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株洲九方因赛德技术有限公司  
	项 目 号：
	4200070001

	受托方 (以下简称乙方) :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XMCG-2020-154

	
	
	签订时间：
	2020.10.10


1、 商务条款：
1.1模具内容及费用
	序号
	配置产品图号
	模具名称
	数量
	模具费用（含税）

	1
	C2470020103
	商务单人座椅坐垫发泡
	1
	20030

	2
	C2470020203
	商务单人座椅靠背发泡前
	1
	24590

	3
	C2470020303
	商务单人座椅靠背发泡后
	1
	24590

	4
	C2470020403
	商务双人座椅坐垫发泡（左）
	1
	20036

	5
	C2470020503
	商务双人座椅靠背发泡前（左）
	1
	24590

	6
	C2470020603
	商务双人座椅靠背发泡后（左）
	1
	24590

	7
	C2470020703
	商务双人座椅坐垫发泡（右）
	1
	20040

	8
	C2470020803
	商务双人座椅靠背发泡前（右）
	1
	24590

	9
	C2470020903
	商务双人座椅靠背发泡后（右）
	1
	24590

	10
	C2470021003
	商务双人座椅头靠发泡
	1
	12354

	汇总合计：贰拾贰万元（含13%增值税）

	220000


1.1.1 模具价格总金额已包含模具开发的所有费用，乙方不得以包括不限于以下原因向甲方要求费用：								
（1）乙方对产品进行成型/二次加工/组装所需的所有夹具和治具的模具的费用；								
（2）乙方按合同规定进行模具设计、试模所需的材料和设备及人工等费用；								
（3）乙方提供给甲方进行模具试模样品的费用；								
（4）乙方为保证模具正常生产制作的模具易损备件的费用；								
（5）乙方为保证产品正常生产所准备的其他工序的相关工具和治具的费用。	
1.2、开发费用的承担
1.2.1、经双方协商，产品开发费用按本条的约定执行；
1.2.2、针对以上产品开发，甲乙双方商定开发费用的承担如下：
1.2.3、甲方委托乙方开发模具，模具开发费用由甲方承担。
[bookmark: _Hlk45186404]1.2.4、甲方具体支付安排如下：在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30天内，甲方向乙方支付40%模具费【共计88000元整】，在样品评审合格30天内支付40%【共计88000元整】，剩余的20%【共计44000元整】在首列订单交付完全后30天内支付（结算方式为承兑汇票或银行转账）。
[bookmark: _GoBack]1.2.5由于甲方原因，当甲方要求乙方根据产品变更对模具进行修改时，如果模具修改较简单,包括从模具								上减除模具材料和其他简单修改，成本费用在8000元以内，则乙方不需向甲方收费；如果修改较复杂，对整								个产品结构影响很大，则由乙方根据修模具所需工时向甲方报价，由甲方承担相应的模具								修改费用。如因模具不能满足甲方的要求而进行的修模或改模,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
1.3 由于乙方原因导致甲方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工及费用，乙方应根据甲方认可的方式给								予相应的补偿。								
1.4 首列车后，乙方应配合甲方根据项目需要进行降成本工作，以满足甲方项目需要及甲方客户要求，如乙方产品成本不能满足甲方的预期成本要求，甲方有权要求收回模具或要求模具转交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包括模具配套技术资料的提交），乙方应无条件配合完成。
2、 双方的权利及责任
2.1甲方责任及权利如下：								
2.1.1甲方负责交付给乙方执行本合同所需的产品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及负责技术方面的支持。								
2.2.2交付给乙方的产品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甲方具有唯一的解释权，发生歧义时，乙方应								征询甲方意见，由甲方确认。								
2.2.3 模具制造中因甲方设计变更所产生的费用由双方另行协商。								
2.2.4 乙方完成模具设计和制造后，甲方去现场对模具进行验证确认或由乙方提供样品到								甲方进行确认。本合同中所指模具包含产品本身的模具及后续生产所需的夹治具和模具。								
2.2乙方权利及责任如下：								
2.2.1. 乙方负责根据甲方提供的产品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进行模具的设计和制造，乙方负责								 按照合同规定按时完成符合甲方设计要求的模具。														
2.2.2 模具由甲方验收合格后，如甲方同意乙方进行产品的后续加工生产，则由乙方负责								模具的修理和维护，乙方必须根据甲方或甲方授权的第三方的订单进行批量生产。								
2.2.3. 所有模具，乙方应提供的详细的设计图纸(二维及三维)给甲方。
3、 技术条款：								
3.1模具的修理和维护：在生产过程中模具的修理和维护由乙方负责；								
3.2.双方协商无异议之后，甲方提供产品设计图纸及资料给乙方, 并同乙方进								行技术交流，乙方按双方确认的方案进行模具开发。
3.3 乙方承诺按照目前的设计方案制作的模具能够达到甲方的品质要求；如模具不能满								足产品的品质要求，所产生的附加费用及责任由乙方承担。															
3.4 乙方承诺本合同中所涉及的所有模具寿命均能达到30万模次。								
3.5 未经甲方允许,严禁乙方将本合同中所涉及的任何一付模具整体或部分外包给其它公司，								 否则视为违约，由乙方依本合同的违约条款承担违约责任。
4、 开模进度
4.1 交货时间：模具在正式数据下发后30个工作日交付, 在甲方提供面料后样件5日内交付,首列车在首样确认合格后10日内交付,合同产品的交货日期以本协议规定为基础，具体交货日期根据甲方发货通知确定。乙方必须严格按照甲方发货通知交货，即乙方所交货物须完全匹配，以完全满足甲方生产进度。
4.2	由于模具的开发周期和质量问题造成甲方项目延期,乙方将赔偿甲方的一切损失	。
5、 模具所有权								
5.1本合同所涉及的全部模具和夹治具及其组装图和零件图（包括2D和3D）均归甲方所有，								乙方不得干涉甲方对模具的处置权。甲方享有收回和处理的权利，乙方应在模具、工装上打印永久性标识（如模具上不好实施，可采用粘贴铭牌的方式），包括：客户名称：株洲九方因赛德技术有限公司，模具编号，对应零件名称与图号、出厂日期、模具重量，在模具完成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模具的技术资料（包括模具数模、图纸、模具使用说明与参数）乙方应对模具进行必要的维护保养工作，确保模具的正常工作状态。如在乙方生产,由乙方负责保管,未经同意,乙方不得将								此模具提供给第三者生产, 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模具费并赔偿造成的损失。								
5.2不论任何原因，如乙方未承担后续的产品开发工作，甲方有权要求收回模具或要求模具转交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包括模具配套技术资料的提交），乙方应以配合完成，要求将模具从乙方处移模时，乙方必须配合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进								行转移验收，经三方共同验收合格，办理完模具移交手续后，乙方不再对甲方制造的模具行使保修义务，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并承担费用将磨损部件更换以保证重新开始生产，同时乙方有义务对模具进行组								装、防锈和包装处理，并发运至甲方指定的地点。所有模具的组装图和零件图（包括2D和3								D）和夹、治具必须同时转移给甲方。								
5.3模具转移过程中，如因乙方不当组装、防锈或包装的原因，造成模具损坏，由此产生的								所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一律由乙方承担。	
5.4如甲方原因需要移模，甲方需支付完乙方模具余款，方可移模。在甲方未支付完乙方所有货款时，模具的所有权归双方共同拥有。
6、 检查及验收
6.1  模具的检查及验收由甲方按照本合同第3条规定的质量要求、技术标准进行；
6.2 如果甲方对模具进行验收（甲方去现场对模具进行验证确认或由乙方提供样品到								甲方进行确认），乙方模具及加工的产品达不到甲方要求（图纸及0C2280002925《双层动车组软包座椅发泡零部件采购技术规范》），导致甲方无法向业主交付，甲方有权取消合同并不支付任何款项，且乙方需一次性退回已付的模具款。
7、 模具维护								
7.1乙方保证模具使用寿命30万次,并在此期间内由乙方负责免费保养维修, 如模具在使用								寿命内不能使用, 乙方应负责更换或重新开模,并承担相应的费用.（30万次以内模具整体								结构不能影响正常生产，刀口研磨和人为原因除外）。								
7.2 乙方应对模具的修改、维护和修理等情况及时登记造册，无论此种修改、维护和修理是								否由甲方提出。如甲方要询问有关的技术细节或证据，甲方可以随时间登记。乙方每三个								月应将登记记录复印一次给甲方。乙方应主动定期完成此项任务，无需甲方另行提出要求。
8、 违约责任
8.1如乙方未能按4中规定的进度完成模具制作及送样，由乙方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按以下对乙方进行索赔，累计额最多不超过本合同模具总金额：
8.1.1五个工作日以内，每个工作日违约金金额为该延迟交付订单物料合同金额的1％；
8.1.2五至十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违约金金额为该延迟交付订单物料合同金额的1.5％；
8.1.3十个工作日以上，每个工作日违约金金额为该延迟交付订单物料合同金额的2％。
8.2 由于乙方的原因，规定的合同产品的延迟超过   10  个工作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甲方无需支付乙方的任何索赔。
8.3. 如因乙方原因造成提供给甲方的产品的品质和进度达不到甲方的要求，从而使甲方及其客户遭受严重								的研发损失和备料损失，则乙方除退还所有前期甲方所支付的货款外，视实际情况乙方另								外承担甲方直接及间接的经济损失。								
								8.5 其它未尽事宜：按《经济合同法》执行。								
9、 [bookmark: _Toc142292997]合同变更
9.1  甲方因业务需要变更合同时，甲方应至少提前 15  天书面通知乙方；
9.2  解除或中止本合同时，甲方通知前乙方已经为本合同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甲方通知后乙方为本合同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9.3   合同的变更、解除或中止双方需书面签订补充协议。
10、 [bookmark: _Toc142293004]不可抗力
10.1如果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战争，严重火灾，台风，地震、洪水、罢工以及其他任何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事件）影响无法履行合同义务或延迟履行合同义务，则受影响的一方应在事故发生后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另一方，说明事故情况和延迟原因。在不可抗力存在的期间内，合同工作暂停，受事故影响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损失不负有责任。
10.2 当不可抗力事故影响停止后，受影响的一方应立即继续其合同工作。如果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超过90天，任何一方均有权书面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
11、 [bookmark: _Toc174445699]保密及市场保护
111  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①甲方披露给乙方的所有的外购产品采购技术规范、性能要求、规格要求、产品图纸、技术资料、产品设计信息、工艺流程、业务记录和计划、采购信息、价格结构、成本等非公开的、保密的或专业的信息和数据。②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中的所有事项。
 乙方在接受保密信息后，必须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11.1.1  对保密信息谨慎、妥善持有，并严格保密，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11.1.2  仅可为双方合作之必需，将保密信息披露给其指定的第三方公司，并且该公司应首先以书面形式承诺保守该保密信息；
11.1.3  合同终止、到期或双方解除合同后，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所有文件，必须根据甲方要求，归还所有文件及其副本，不得以电子文档等任何形式保留存档，更不得复制、传播。
11.1.4  没有得到甲方的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其在本保密条款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11.2  合同终止后   3  年内，双方仍应遵守保密义务。
11.3  乙方或因乙方原因泄露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侵犯甲方的保密信息，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双方业务合同，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法律行动。
11.4  乙方不得绕过甲方与甲方客户进行技术或商务沟通（包括但不限于向甲方客户提供产品技术方案、文档资料和商务报价）。
12、 知识产权
12.1对于所有由甲方提供设计的产品及其设计,知识产权属于甲方。
122 乙方提交给甲方的信息、文件，即使已按甲方的需要编辑或者修改，但其版权仍归乙方所有，甲方及最终用户可以无偿使用。
12.3  产品模具所有权归甲方所有，乙方未经甲方授权不得擅自使用该模具生产制造产品，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向乙方追究法律责任，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模具发往甲方指定位置。

13、 适用的法律/仲裁
13.1对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争议，双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如双方在30天内不能协商解决，双方约定选择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4、 [bookmark: _Toc142293005]其他约定事项
14.1   本合同有关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合同未涉及事宜按有关法律办理；
14.2   本合同加盖合同章后生效。
14.3   本合同未尽事宜，以双方签订的其它协议为准；
14.4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单位名称：
	株洲九方因赛德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株洲石峰区田心高科园
	单位地址：
	株洲市天元区海纳川园区7号厂房

	电    话：
	0731-28464889
	电    话：
	0731-22976999

	传    真：
	
	传    真：
	

	法定代表人：
	周后葵
	法定代表人：
	田安民

	委托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经办人：
	
	经办人：
	

	开户银行：
	长沙银行株洲云龙支行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株洲大道支行

	帐    号：
	800250244201014
	帐    号：
	584664273086

	纳税识别号
	91430200MA4LWHLC6Q
	税    号：
	9143021105581147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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